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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吉林省是农业大省，且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开发生物质能源的条件。从目前吉林省生物质
能源发展现状来看，其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还缺乏自主创新的生产技术和有效资金的投入，并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生物质
能源产品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同时缺乏合理的产业规划和转型动力，因此应建设原材料基地保障原料供应、推进技
术引进与科技攻关、拓宽融资渠道、制定扶持政策完善法规和行业标准、开展示范生产完善产品市场机制、制定系统
发展规划、合理推进传统企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加快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相对于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成为了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社会中人们无限的欲
望相比，社会生产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人们所利用的生产资料并不能同时满足所有行业生产的需要
，即资源约束存在于社会生产实践的方方面面，并且资源约束是制约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短期内社会经济生产
面临的资源约束，制约社会整体长远经济发展计划的实现。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虽然人口红利使我们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受益良多，但资源相对于人口数量的稀缺问题却不可忽视，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多年来主要依赖于以资源消耗为基
础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模式，例如煤炭、火电、造纸等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技术、低成本投入的项目盲目重复投产，资
源利用处于低效率阶段，资源约束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资源在经济领域表示所有物资要素的统
称，传统经济学中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现代经济学将资源分为两类，分别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自
然资源主要包含土地、矿藏、动物、植物（森林、草原）、阳光、空气、水资源等。社会资源有人力资源、信息资源
、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资源。在能源开发利用层面，人们开始寻找能够循环使用且生态环境友好的生物质能源，作为
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吉林省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森林覆盖率和农作物产量在全国位居前列，具有巨大的生物质能
源的开发潜力。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开始实施，该法案中将生物质能界定为：“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
便以及城乡有机废物转化成的能源。”将生物质液体燃料界定为:“利用生物质资源生产的甲醇、乙醇和生物柴油等
液体燃料。”[1]

 目前对生物质能源进行分类主要有两个标准，即生物质能源转化过程和生物质能源最终产品物理形态。按生物质能
源转化的过程可以将其分为物理转换能源、化学转换能源和生物转换能源三类。按生物质能源最终产品物理形态，可
将生其分为固体生物质能源、液体生物质能源和气体生物质能源。生物质能源主要技术及产品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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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吉林省作为资源大省，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生物质能源产业也逐渐起步发展，拥有一批国家重点扶持项目，为
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一）固化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吉林省是我国重点林业大省，目前全省林业用地面积为929．9万公顷，有林地面积82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3．9%
，活立木总蓄积量97082万立方米。吉林省每年均有大量的清林废弃物约6000立方米，可加工固体成型燃料3000吨。[2
]吉林省现有稻秆和林业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厂60余家，年生产能力达到10余万吨，生产厂家主要规划在吉林省农安
县、辉南市、松原市等农作物废弃秸秆和林业资源存量较大的区域，其生产的固体成型燃料大部分销往长春、沈阳等
地区，主要用于冬季家庭取暖、工业锅炉燃料以及固体燃料发电等领域。目前在吉林省白城市、长春市农安县、松原
市等地区，逐步建成了一定规模的固体成型燃料生产企业，以秸秆为原料进行固体成型燃料生产的企业约有30余家，
农民已经开始利用压块固体成型燃料代替传统日常生活燃料，[3]逐步改变传统燃料使用习惯，用可再生高热能的生
物质燃料取代传统煤炭燃料。

 （二）液化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十五”期间，我国批准投建生物燃料乙醇生产项目4个，项目利用陈化粮作为生产燃料乙醇的原材料，设计年生
产能力为102万吨。[4]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燃料乙醇有限公司于2001年正式启动第一条生产线，并于2003年8月正式建成
投产。在“十五”期间，公司扩建燃料乙醇示范工程项目，年产量可达60万吨。截至2019年底，该公司燃料乙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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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已达40万吨，产品以10%的比例添加到燃料汽油中用于汽车燃料，在东北地区推广使用，目前使用效果良好。[
5]吉林省自2003年开始，将燃料乙醇产业列入重点产业发展规划，逐步提高资金投入规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但陈
化玉米的数量毕竟有限，且玉米的用途非常广泛，不仅是人类粮食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畜牧业饲料的主要来源，为
了保障全国粮食安全，贯彻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健康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化，燃料乙醇工业化生产要对
原材料使用进行技术升级，开展替代原料生产技术研发，逐步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代替玉米进行燃料乙醇规模化生产
。2007年，吉林九新实业集团成功上马新技术燃料乙醇生产线，该生产工艺主要生产原料为非粮食作物。目前全省在
扩大生物质能源合理供给的情况下，正积极保障我国粮食储备安全。

 （三）气化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吉林省已经开展了农村沼气工程的建设探索，沼气项目属于可再生气体燃料工程，其原料为餐厨垃圾
、生物粪便、农业废物等，通过预处理进入发酵罐，通过锅炉加热或自然加热发酵，获得生物质沼气，可用于农户日
常生活及取暖，也可用于机动车动力燃料。[6]目前吉林省拥有集中沼气生产项目20余个，全省推进财政投资建设的
以生物沼气为主要能耗的小康村10余家，每家秸杆气化站约为300户供气。这些生物质沼气化站主要坐落在长春市和
吉林市周边地区，约有近万农户用秸秆燃气作为日常生产生活能源。全省目前有70余个300立方米以上沼气池，其中
珲春市、大安市和公主岭市运行较好。

 二、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持续稳定生产原料

 所有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安排均是建立在稳定充足的原料供应基础之上的，吉林省现有生物质能源原料虽相对丰富，
但没有形成切实有效的有序化、规模化、可靠化的供应路径，因此不能满足连续性工业化生产。缺乏充足原料供给来
源，无法进行规模化工业生产，无法实现由规模经济带来的平均生产成本逐步降低的经济效益，这就使吉林省的生物
质能源行业在没有政府资助和补贴的情况下，生产厂商无利可图，这是限制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缺乏自主创新生产技术

 将自然界的生物质转化为高效率、多用途、适应性好的生物质能源，需要相应的新型配套技术。虽然吉林省在开发
和利用生物质能源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发投入，其研发水平和技术工艺方面尚不成熟，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目前所使
用的配套设备和技术大都需要从境外引进，或使用低技术含量的简单压缩处理固化工艺。在这一情况下，该行业生产
呈现出生产性能指标偏低，市场竞争力薄弱，工业生产能耗偏高，经营成本较高的不良状态。同时相关生物质能源企
业与相关研究团队也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研发动力，尤其在科技攻关层面过多依靠外来技术，盲目照搬照抄国外技术
，进而出现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无法提高，终端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开发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另外，生物质能源
生产技术利用并不具有普适性，需要结合地区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吉林省冬季低温，普通生物质沼气生产技术需要较
高的室外温度，因此在吉林地区推广生物质沼气开发，需要配套研发生物质沼气如何实现低温条件下正常产气的技术
。

 （三）缺乏有效资金投入

 目前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依靠政府对新能源领域的补贴才得以生存，没有形成有效的
投融资机制。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原料培育基地、良种选育、资源培育、技术研发、转化利用，这些方面都
需要一定的研发资金支持。另外，建设示范加工厂也需要启动资金支持。由于生物质能源产业原料培育周期长、成本
高、风险大，产业化发展初期缺乏明显的经济效益，导致社会资金缺乏主动进入该行业的动力。

 （四）缺乏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及标准

 虽然我国于2005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并于2006年开始实施，但与该法案配套的经济补贴政策、财政税收减
免优惠政策、投融资合理渠道、产供销市场机制、农户收益分配、终端产品行业标准等系统的政策体系尚待完善，且
各地方政府对于该法案的实施有不同的地方性解释，缺乏政策法规及行业标准等因素都制约着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
。吉林省开展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项目与其他省份相比较晚，且没有形成有规模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另外，吉林省在
宏观政策方面没有明确的发展指导意见和建议，同时缺乏相关的扶持政策。微观层面也缺乏生物质能源产品技术标准
和行业标准，导致现今吉林省生物质能源市场一直处于无序、低效的发展状态。

 （五）缺乏健全的生物质能源产品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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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习惯性，由于传统化石能源符合人们的消费习惯，且价格低廉获取容易，所以作为替代产品
的生物质能源想打入市场，最终被消费者认可需要一个推动过程。改变人们传统消费习惯的阻力较大，通常需要国家
政策的推动和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教育等。吉林省对于生物质能源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没有明确合理的标准和实现路
径，例如在固体生物质燃料方面，针对其主要原材料秸秆没有有效的收购模式，在原料运输储存层面也没有形成系统
的管理体系，在这种粗放的管理条件下，生物质固体燃料很难实现长期合理经营。另外，在生物柴油开发利用层面，
由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成果转化需要一定的实践，因此需要加快推进技术市场化，而吉林省现在没有技术转化
推进机制，降低了研发单位的积极性。

 （六）缺乏合理的产业规划

 吉林省生物质能源行业缺乏有效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指导标准，所以全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处于粗放的无序发
展状态。如何有效解决能源日益紧张的供应问题，各地纷纷开始进行一定规模的生物质能源开发和利用项目。吉林省
目前有多家从事液体、固体、气体生物质能源生产的企业，且由政府牵头批准建设了多个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项目，
其产业横向布局涉及领域全面，覆盖能源类型广泛，但在纵向深度层面发展不足，技术相对落后，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省内大多数生物质能源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有的项目由于缺乏有效的产供销市场机制，出现了产能闲置等资源浪
费情况，甚至有些项目经济效益欠佳，出现了项目停产等情况。上述现象对全省的资源和资金投入都造成了一定的损
失，阻碍了生物质能源产业在吉林省的健康发展。

 （七）相关企业缺乏产业转型动力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各地区逐步出台保护资源、合理规划及利用资源的相关政策，甚至有些地区直接
出台政策禁止几近枯竭的资源的生产性开发。例如，2015年4月1日开始，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重点国有林区，主要
为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森林资源采伐工作。这一禁伐政策的实施，是在重点国有林区抚育规划不合理，成
熟林存量过低，无法达到有序采伐条件的情况下开展的，能够有效保护已经退化的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的森林资源，实
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最终实现国有林区生产经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吉林省主要树种资源均具有较强的多种利用特性，多用途性为多产业经营提供了可行性。

 因此在全面禁伐的政策推行后，吉林省林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拥有资源保障。全省林区产业转型范围较广泛，通过
专家及从业人员调查分析可知，其中产业转型可涉及生物质能源、医药、化妆品、建筑材料等行业。根据国家林业发
展报告，目前东北及内蒙古地区重点国有林区有森工企业87家，相关从业人员高达62万余人。由于历史原因，国有林
区林业企业长期存在政企不分，人员冗杂，管理体制落后等问题，导致经营效率底下，资源浪费严重，经济增长极度
缓慢，员工工资福利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进而导致高素质从业人员流失，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效率无法
提高的恶性循环，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思想意识僵化，没有转型进行新兴产业生产的动力。

 三、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对策

 （一）建设生物质能源原料基地

 原料基地的建设应该从以下两个层面开展:一是合理对现有资源进行规划，二是营建新的原材料基地。目前吉林省
燃料乙醇生产原料主要为陈化玉米等粮食作物。以生物质为原料的生物质能源生产企业生产成本主要是原材料成本，
另外还包括原材料的收集和运储费用。未来节约成本可以分步骤制定原料收集机制，根据就近原则选择厂址，降低原
料回收、运输、储藏各环节费用。首先，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定点回收站，以有偿收购为基础，激励、引导农民主动
回收农业生产废弃物，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原材料供应这一难题。其次，有目的地建设能源生产原料基地，
专门进行能源作物种植和能源林栽培，既可以有目的性地进行目标树种的间伐抚育，也可以开展种植固体颗粒燃料原
料林和生物柴油原料林等，这是发展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的重要途径。再次，可以建设生物质能源林场和农场，实
现能源作物的大规模种植，该种植秉承不占用耕地的原则，避免与粮争地的问题，又能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进而降低
原料平均成本，促进生物质能源产业稳定发展。

 （二）推进科技攻关与技术引进

 科学技术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非常巨大，作为典型的具有技术密集型特点的生物质能源行业，更需要科研单位的技
术支持与合作。在这个合作过程中，需要明确研发方向，制定研发目标，合理培养相关技术人员，逐步推进产学研协
调发展，实现技术研发与实践生产相结合，形成科研推进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反过来引领技术革新的良性循环。另外
要在合理学习及引入境外技术的条件下，加强核心技术的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应与发达国家在开发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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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燃料中开展国际合作，要抓住机遇，通过合作进行科技攻关，实现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的良性发展。

 （三）拓宽融资渠道

 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投入，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资金的大力支持，应当在生产、加工、销
售等环节给予一定的区域性差别的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进而提高生产加工企业、经销商、种植农户等利益主体的
生产积极性，促进该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对农户参与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有相应的财政、税收、
土地使用以及信用贷款等方面的政策，需要地方政府贯彻落实相应政策，提高农户参与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一个产业有序平稳发展，在初始阶段由政府牵头引导，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从幼稚产业转变为具有一定优势
的成长型产业后，政府的扶持性投资将逐步退出，民间资本将逐步成为该行业的主要融资来源。

 （四）完善扶持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

 从国内外开发生物质能源的实际情况来看，生物质能源生产利用的过程具有一定正外部性。对于具有典型正外部影
响的行业的发展，政府应当根据对其他行业的正效益给予适当补贴。政府从政策导向上以促进产业市场良性发展入手
，国家和地方两级政府应提出保障政策，并保障政策顺利落地。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平稳发展有利于解决能源供给安全
的问题，国外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的相关经验也充分表明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其行业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行业法律
法规是保障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法制措施可以通过立法规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保障该产业布局的实施;另一方面，通过立法的形式，可以使生物质能源产业的保障措施上升到法律地位，从而更有
权威性，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更易于贯彻执行。

 完善生物质能源企业的认证机制，制定可操作行业标准。2010年9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联合颁布了《生物柴油调和燃料（B5）标准》，并于2011年2月1日开始实施该标准。该标准对生物柴油与传
统石化柴油两者的调配比率进行了规定，明确以体积为衡量标准，调和柴油中生物柴油所占体积比为2%—5%。各类
生物质能源可以参照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的行业标准，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有了合法身份之后生物质能源产品市场
发展前景即将更为广阔。

 （五）开展示范生产，完善产品市场机制

 行业生产达到一定规模，能够获得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所以吸引大型企业开展产业示范工程，能够有效推进生物
质能源新兴行业的发展。由于实力雄厚的骨干企业，有市场基础及先发优势，有雄厚的资金和人才储备，有能力引进
先进技术，并能在行业内推行标准化生产，以及制定行业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这样的发展模式既满足了大型企业可
持续发展的需求，也符合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发展目标，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扩大企业规模和生产经营范围。因此应
围绕本地实际建设情况，从生产、供给、销售层面，构建合理的生物质能源市场运行机制，为该产业持续发展创造条
件。

 （六）制定系统发展规划

 生物质能源产业良性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围绕该目标制定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其中应明确涵盖发展目标、原
料培育计划、产品研发计划、市场开发计划以及具体工作步骤等内容。地方政府应组织调研组，在全国生物质能源产
业发展部署的总规划下，对地方生物质能源资源分布、劳动力、可利用土地等情况，以及地方及周边省市能源需求和
生态需求现状和本地区经济承载能力等问题进行分析，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生物质能源生产规划和布局安排。
充分发挥本地区的经济优势、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土地优势，有效制定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发展规划。

 （七）合理推进传统企业向新兴产业转型

 在禁伐政策实施的情况下，吉林省林区林业企业无法进行传统的以木材消耗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急需进行产
业转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即进行森林资源的多种利用开发经营。森林资源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在人类发展的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森林资源的利用非常广泛，具有多种用途，即森林资源具有多种利用特性，因此森林资源多种
利用协调发展问题属于合理配置资源范畴。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无限的需求，形成了一个矛盾体，如何合理配置有限
的社会资源，是经济学永恒的研究主题。很多资源都具有多种利用特性，但资源种类繁多，多种利用涵盖范围千差万
别，因此传统林业企业应当明确森林资源的多种利用特性，以现有资源为依托，进行森林资源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合
理有序推进相关企业向生物质能源行业转型。

 吉林省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也已逐渐起步，一些重点扶持项目已开始扭亏为盈，为企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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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且吉林省从农业到林业，都拥有大量的生物质能源资源存量，蕴藏有巨大的发展生物质能源产
业的潜力。因此，吉林省应抓住当下机遇，充分发挥以资源带动产业发展的优势，通过合理规划和建设原材料基地保
障稳定原料供应，加大力度推进技术引进与科技攻关，为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拓宽融资渠道，制定扶持政策完善法规
和行业标准，有效开展示范生产完善产品市场机制，制定合理系统的发展规划，这样既能避免盲目上马，造成资源浪
费，又能使生物质能源产业形成合理布局，保障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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